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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 114學年度第 2學期國民中學學校課程總體架構與校訂課程計畫 

審閱重點及備查原則 
 

審閱項目 審閱備查原則 

一、課發會通過紀錄 
1. 敘明學校課發會通過日期。 

2. 課發會記錄中課程計畫及自編教材是否有提案審查通過。 

二、學校現況基本資料 須填妥各項基本資料及各類班別。 

三、學校背景分析 

須以「學生特質」與「教師特質」兩大區塊，著重勾勒學校課程

發展方向且呼應新課綱，由學校整體發展與學生學習，進行相關

SWOT分析。 

四、課程總體架構圖 

1. 學校願景、條件分析、課程策略與校訂課程內涵，有清楚圖

示，彼此扣合的關聯性。 

2. 課程願景與課程目標的對應明確，可為學生學習和教師教學

的對應指標。 

五、學習節數分配表 

依總綱規定「二、課程規劃及說明(一)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育

階段部定課程及校訂課程」之規劃，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七、

八年級每週應排 3-5節；九年級每週應排 3-6節。 

六、法律規定教育議題

實施規劃 

1. 學校須依照法律規定教育議題實施時數填報。 

2. 交通安全教育、其他安全教育議題、生命教育及戶外教育新

增重要融入議題。 

3. 總體課程架構中，應載明安全教育(交通安全)、戶外教育及性

別平等教育，任一議題融入彈性學習課程之實施年級及每學

期實施節數(上下學期各至少 2 節課)，並敘明議題融入之單元

/主題名稱、實施節數及教學重點，且非以班級會自治活動、

班級輔導、全校性活動、社團等宣導活動，或提供部分學生

選習之課程形式辦理。 

七、教科書選用或自編

一覽表 
本土語文/台灣手語及校訂課程是否有列出選用或自編教材。 

八、課程實施與說明 

1. 學校須於學校網站首頁設置連結至「新北市國中小課程計畫

備查資源網」。 

2.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運作，依總綱「柒、實施要點一、

課程發展(一)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與運作」之相關規定： 

(1)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方式由學校校務會議決

定之，其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應包括學校行政人員、

年級及領域/群科/學程/科目(含特殊需求領域課程)之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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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、教師組織代表及學生家長委員會代表。 

(2)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應掌握學校教育願景，發展學校本位

課程，並負責審議學校課程計畫、審查全年級或全校且全

學期使用之自編教材及進行課程評鑑等。  

3. 學校推動課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組織與運作，須含針對新課

程推動之相關社群。 

4. 學校推動課程教師專業研習及成長活動規劃，須含針對新課

程推動之相關課發會議、領域會議及專業研習及成長活動

等。 

九、課程評鑑規劃與執

行 

學校能依總綱課程評鑑精神，參考「國民中小學實施課程評鑑參

考原則附件」，撰寫學校課程評鑑規劃。 

十、國中會考後至畢業

典禮前課程規劃安

排 

學校能依學生需求及素養導向課程精神，規劃國中會考後至畢業

典禮前課程活動。 

十 一、學校作息表 學校作息表需確實附上。 

十、校訂課程計畫表 

1. 規劃校訂課程，可包含統整性探究課程、社團活動與技藝課

程、特殊需求領域課程、其他類課程等四類，是否正確符合

該類別。 

統整性探究課程須掌握統整與探究精神，除形式悉依規定

外，內容須確為統整知識、生活或社會之探究課程。鼓勵由

現象取材，設計概念為本的探究歷程，結合任務導向的評

量，以落實知能整合及生活實踐的課程價值。 

2. 各年級各類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內容，呼應學校各重要背景因

素、課程願景及特色發展，且能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並鼓勵適

性發展，落實學校校訂課程。 

3. 第二點課程精進自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起試辦，將於 113學年

度起正式列入課程計畫備查必要欄位。本局審閱意見請至新

北市國中小課程計畫備查資源網下載(含校外審查意見、課發

會審查意見等)，本學期新創課程免填。 

4. 第三點學習節數撰寫是否正確。 

5. 第四點課程內涵之總綱核心素養以 3 個指標為原則，並能與

學習目標相呼應。 

6. 第五點課程架構須能清楚呈現跨年段課程設計及本年段教學

重點。 

7. 第六點課程融入議題情形，若有融入議題當週，素養導向教

學規劃的學習重點，一定要摘錄議題的實質內涵，否則至少

會被列入「修正後准予備查」。其中安全教育(交通安全)、戶

外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為教育部每年檢視重點，各學年請至

少規劃融入 2項為原則。每一融入議題須規劃全學年至少 4節

課(亦即，上下學期各至少 2 節課)的深化課程內容，撰寫於當

週單元/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欄位要有融入課程引導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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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第七點養導向教學規劃，校訂課程能落實素養導向教學規

劃，包含教學期程、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與評量活動等，能

與單元/主題與活動內容相呼應。 

(1) 避免數週撰寫一次，若是建議單元/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

仍應分列各節次之內容。 

(2) 學習重點是否具跨域精神而非為單一領域指標。若有實施

跨領域，學習重點(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)也需要同時呈

現，否則至少會被列入「修正後准予備查」。 

(3) 單元/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需具連貫性，且須說明如何引

導教學，而非只有標題或各週次幾乎一樣模式。 

(4) 教學資源/學習策略是否均有呈現及撰寫正確。 

(5) 評量方式是否實施多元評量。 

(6) 定期評量週仍須有單元/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。 

9. 第八點本課程是否有校外人士協助教學須確實勾選及勿刪

除。 

10. 校訂課程能落實新課綱素養導向精神，激發及彰顯學生自發

及主動性，並透過互動及共好之策略，提高學生學習興趣。 

十一、 

總評及其他建議 

1. 非屬審閱備查原則，且未違反總綱者，仍屬適當，意見可列

建議事項，提供學校參考。 

2. 審閱委員依據審閱備查原則，給予學校總評「准予備查」、

「修正後准予備查」、「修正後再審」。 

3. 初審及複審意見請勿刪除並分列，例如：初審修正後再審；

複審修正後通過，審查意見列於各審查階段下方。 

 


